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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新來港婦女會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人口政策生力軍，平等對待齊發展｣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人口政策諮詢將於 2 月 23 日完結，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新移民互助會的新

移民婦女會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秘書處政策及項目統籌處處長何珮玲，反映人口政策意見，指出

現時香港人口增長減慢，港人內地來港團聚補充香港人口新生代及勞動力，但香港缺乏融入新移民

政策，社會歧視加劇，令新移民更難融入香港，建議政府制定支援新移民融入政策及取消歧視政策。 

 

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曾表示本港人口增長速度緩慢，過去 10 年每年平均增長率 0.6%，估計在往

後的 30 年也將會維持低增長。所以，人口增長對補足勞動力、應對人口老化和維持經濟增長都帶來

影響。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亦提到現時中港婚姻佔在港註冊婚姻高達 35%，在 1997 年至 2013 年的

16 年間，大約有 784 000 名新來港人士以每天 150 的單程證名額來港團聚定居，當中高達 98%是香港

人的配偶或子女1。可見，新來港人士是本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並是勞動力的生力軍。所以，政

府必定要做好適當的人口規劃和政策配套，以達致港人與新來港人士可以共融生活，並發揮所長，

貢獻社會。 

     

2. 現有新移民政策及面對問題: 

2.1 入境政策 

2.1.1 社會政策區別新移民 - 新移民來港後無論在政治參與、房屋、教育、就業及福利等政策方面均

設居港年期限制。 

 

2.1.2 家庭團聚難，家庭難發展 

現時香港內地親人申請來港團聚，香港既沒有審批權，又對申請人士的資料毫無掌握。     

 

新移民申請來港團聚，由內地公安局掌權審批及分配名額，夫妻團聚仍需四至五年， 尤其是

分隔兩地的單親家庭。這些媽媽的香港丈夫已去世或被丈夫遺棄，因而失去單程證夫妻團聚的申請

資格，未獲批准單程證來港，但子女已批准來港，這些媽媽只能長年持探親證來港，其子女每三個

月或甚至 14 日便要斷學業數星期隨母回鄉續探親證，嚴重影響子女學業，令兩母子長期處於赤貧及

惶恐生活狀態，身心均嚴重受創，有些家庭受折磨十年仍無團聚之日，現時估計起碼五千家庭受影

響。 

 

現時本港中港婚姻長期分隔，內地配偶長年持雙程證來港照顧香港配偶及子女、家中老人，有

些是配偶的內地父母也來港幫忙年幼孫兒，但本港的所有政策及服務卻極漠視這些親人的需要，並

收緊醫療服務支援，於 2003 年的新人口政策將原本港人內地來港探親的親人原本可憑在港親人證件

而享有同等醫療費用優惠，改為支付與遊客一樣的昂貴醫療及不可使用專科服務，令在港照顧親人

的探親雙程證人士面對很多困難，尤其是分隔單親家庭，更是貧病交迫，倍添母子的生活困苦。 

 

2.1.3 未有專職政策局和部門制訂新移民政策、統籌整套配套服務，亦無清晰和全面的文化政策 

 

2.2 新移民面對多種身份歧視，發展困難重重 

內地來港新移民面對多種身份歧視及困難，一作為移民，面對適應及社會歧視，二是四成收入低

於貧窮線，面對貧窮問題，三. 成人多為女性，面對女性歧視，包括家庭崗位、男女不平等等。問

題分析如下: 

2.2.1 歧視嚴重，就業率低，收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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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數字顯示，近一半的新來港人士來自每月入息少於$10,000 的住戶，二零一一年新來港人

士家庭月入中位數為$8,000，遠低於 2011 年全港每月家庭入息中位數的$20,500 (香港統計處，

2011)。因教育文化差異，學歴、專業資格及工作經驗等不受承認，不諳英語及繁體字，加上家庭照

顧責任等因素下，令她們在港難於尋找合適工作，坊間調查均顯示新移民面對歧視問題2。 

 

2.2.2 對社會服務不認識，融入社會困難 

根據 2012 年中央政策組的｢新來港人士研究｣3顯示，95%新移民沒有接觸社會服務，覺得適應很

困難。 

 

2.2.3 未有法例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 

中央政策組 2012 年的｢新來港人士研究｣4更顯示半數成人新移民在日常生活中曾遭歧視，20%更

常遭歧視。而現時本港社會對新移民的負面情緒與日劇增，均認為新移民來港將搶奪社會的福利資

源，將其視為蝗蟲和社會的負擔，但現時無相關法律保障新移民免受歧視，種族歧視條例不包括新

移民，令歧視情况有擴大趨勢。 

 

2.2.4 工作以低技術工種為主，新移民填補本港基職工作空缺 

根據 2013 年人口政策諮詢文件所指，有 70%的新來港人士任職低技術工作5。她們填補了不少基

層工作的空缺，紓緩問題。在建造業工會的回覆當中，他們亦提到新來港人士一直是建造業的主力

軍，行業內有 70%的工人為新來港人士。而僱主對他們工作態度的評價亦很高，指他們因要養家會

較勤奮耐勞。 

 

在 2011 人口普查報告提及到新來港人士的職業分配。當中，有 24.3%的新來港人士從事住宿及

膳食服務業，而只有 8.5%的全港人口從事這行業。而從事建造業的，有 10%新來港人士從事這行業，

而只有 8.4%的全港人口從事。由此可見，其實新來港人士在填補這些工種的空缺，補充勞動力。從

不同的報告和工會資料可見，新來港人士的確在填補香港基層勞工的職位空缺，填補這些工作環境

和待遇不太理想的工作，同時亦確保了社會各行業的順利運作。 

 

2.2.5 社交網絡薄弱，缺乏家庭照顧支援，婦女難就業 

 新移民婦女來港人生路不熟，社交支援網絡薄弱，根據 2012 年中央政策組的｢新來港人士研究｣6，

過半新移民不認識鄰居，近兩成完全沒有朋友，在生活上缺乏支援，就業更困難。根據香港社區組

織協會 2012年的｢新移民婦女對課餘託管服務需要研究報告｣顯示近九成五(94.5%)受訪者表示自己因

為「要照顧子女而未能出外工作」。如果因工作或其他事情令受訪者未能照顧子女，超過八成(82.8%)

受訪表示未能找到任何居港親友於短時間內。 

 

2.2.6 面臨家庭崗位歧視 

 由於新移民婦女需要照顧年幼子女，令她們在求職時面臨家庭崗位歧視，不少僱主拒絕騁請，

或在工作時不肯體恤婦女請假以照顧必要的家庭需要，例如: 子女病了要問診或學校見家長，有婦

女因而被無理解僱，又不懂投訴，而平機會亦表示家庭崗位歧視較難有證據檢控，社會托管服務又

缺乏，令新移民婦女難於就業。 

 

2.2.7 歧視嚴重，新移民成社會及經濟問題的代罪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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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過往政府在處理雙非、自由行等問題上，缺乏計劃及相應措施，引致社會對新移民的歧視

更深。   

 

這幾年來，香港經濟衰退及轉型，失業問題嚴重，近百萬低學歷、低技術工人需要就業出路，

可惜政府漠視低下階層的訴求，一方面推行高科技、高增值的就業政策，一方面收緊福利政策，令

低下階層生活更艱難和不安定，在低下階層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對新移民的入境，他們更感不安全，

害怕利益被分薄，害怕「被搶飯碗」、「分薄福利」，更糟的是政府樂於利用低下階層這不安全的心態，

不斷以個別個案抹黑新移民形象，而傳媒亦符合讀者心態，採取以偏蓋全的手法報道新移民問題，

將新移民塑造成「依靠香港福利但對香港又沒有貢獻的大懶人」，認為所有的社會及經濟問題，例如 : 

失業、房屋短缺、貧窮等都源自新移民的入境。 

 

最近更有環保團體，公然漠視新移民人口對香港的貢獻及家庭團聚需要，向政府要求源頭滅人，

停止新移民入境。2013 年 12 月 17 日終審庭依法判決申請綜援居港七年違憲，申請綜援居港七年改

為一年，同時肯定家庭團聚的價值及新移民對香港人口政策的重要性，並保障新移民及香港永久居

民的憲制權利，但不少香港居民居然反對及公然請願抗議法庭判決，侮辱新移民及內地，煽動仇恨

的言行無日無之， 但政府卻毫無對策，亦沒有任何機關接受新移民受歧視的投訴，亦沒有法例保障，

令新移民的處境更為艱難。 

 

而近兩年樓市大升、雙非嬰兒爭產房及學位、搶購奶粉等，引致社會人士對內地來港人士反感

或甚至公然示威反對，問題在於政府沒有適切社會政策應付社會需求增加或問題，引致內地人或新

移民相爭情況，大家將問題歸咎於新移民，並侮辱為蝗蟲，社會分化更嚴重。 

 

3. 建議: 

 

新移民的出生率現時佔本港出率近半，加上入境人口，每年人口增長高於香港人口增長，對香

港的未來發展舉足輕重，建議香港政府及社會應立即協力實施以下政策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為香

港發展再創佳績: 

 

3.1 掌握入境及申請來港人士的資料 

保安局應要求政府統計處的人口普查應每次均做新來港人士及中港分隔家庭的背景資料統計及

專題研究，以作人口及相應政策規劃。同時，要求公安局將申請人的資料送一副本予香港入境處，

讓香港掌握申請人的資料，以作各項政策及服務規劃。 

 

3.2 完善入境政策 

   香港政府首先應加快中港婚姻家庭一家團聚，以家庭為審批單位，並爭取入境審批權，令新移民

不用長期妻離子散，損耗金錢及精力，同時及早團聚，令一家儘快安定發展，子女及早由香港培育，

並應分配名額予分隔單親家庭。 

 

3.3 制定新移民融入政策 

 政府應制定新移民融入政策，一方面在取消歧視政策，另一方面應為新移民提供協助: 

3.4 設立專職政策局和部門制訂新移民政策和一站式統籌整套配套服務，設個案管理。 

3.5 應大力全面在內地設立移民前服務中心為準來港人士提供服務。 

 

3.6 制訂清晰和全面的文化政策。 

 

3.7 取消歧視政策 - 府應取消在投票權、公務員、房屋、綜援及甚至買樓等方面的居港七年區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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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以新移民提供平等發展機會。 

 

3.8 建立確認、評審新移民學歷、專業資格及工作經驗的制度  

 

3.9 為新移民提供適應課程、移民前預備及婚前輔導 

3.10 立法保障免受歧視及設立投訴機制 

3.11 再培訓課程提供託管服務，和課程津貼應涵蓋半日制/晚間課程。 

3.12 勞工處應應延長勞工處就業資源中心的特設新移民服務，並加設預約服務，延長就業配對計劃

之開放時間。勞工處應對僱主加強監察，避免僱主對不熟識勞工法例的新移民被剝削。加強支援。 

3.13 提供新移民學歷認證和專業銜接課程：由於來港新移民學歷已逐年提高，2011 年 16%或以上的

單程證持有者有專上或以上學歷，部分新移民曾在內地任職護士或教師等，但現時香港除學術及職

業資歷評審局除爲新移民在內地獲得的學歷進行評估認證外，對已在內地獲得專業資格的新移民，

特區政府並無提供相關支援服務或專業銜接課程，導致部來來港專業人士需從事清潔、飲食或地盤

等基層工作。 

3.14 針對新移民不同主要社群作出支援 

 新移民婦女、兒童、青年、來港團聚的男士、新移民婦女的香港丈夫，這些都是需要特別關注

的社群，應提供支援服務，加強歸屬感。 

3.15 學校設托管，助婦女全職工作及自強 

3.16 支援新移民兒童發展 

新移民兒童被視為社會生力軍，應撥資源栽培這些兒童，制定全面兒童政策，並改善房屋、教

育、醫療等政策: 

3.17 兒童家庭團聚權利 

港府應協助分離單親家庭媽媽來港團聚。為在內地無人照顧在港的中港分離家庭無證兒童提供

教育及福利支援，酌情批准居港。 

3.18 加強男士服務 

新移民婦女的香港丈夫、香港婦女的內地丈夫，他們都面對家庭分隔、團聚的適應，社會對新

移民家庭的歧視，政府應加強男士輔導服務。 

 

3.19 支援新移民青年進修 

 每年有數千新移民青少年來港，學習適應困難，政府為其提供學習支援及在職進修機會。 

3.20 加強成人教育服務 -政府應大力資助以公開大學的教授形式的公開小學、公開中學，促進新移

民學習機會及配合香港社會需要。 

 

3.21 支援內地來港探親雙程證人士 -政府的社會服務應函蓋探親雙程證人士，並恢復 2003 年前的醫

療費用優惠政策。 

3.22 制定全面扶貧政策 -政府應制定全面扶貧政策，扶助基層脫貧，為勤奮的基層提供出路及合理勞

工待遇。 

3.23 正面適當處理社會問題 

 政府應正面面對各項社會問題，例如:貧窮、雙非、水貨客、樓市、奶粉等，及時作出相應措施，

以免殃及池魚，新移民成了代罪羔羊。 

 

2014 年 2 月 20 日 


